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

	登 记 事 项
	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注册号

	
	出质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质权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出质股权数额
	万元/万股   

	申
报
事
项
	被担保债权数额
	万元

	
	股权类型
	□有限公司股权     □股份公司股权

	
	出质人类型
	· 公司          □非公司企业法人  □合伙企业

· 个人独资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  □自然人

· 其他

	
	质权人类型
	· 银行          □非银行金融机构  

· 非金融业企业  □自然人          □其他

	申

请

人

声

明
	出质人已对上述股权作必要审查，并自愿接受其作为出质标的。

申请人申请股权出质登记，已阅知下列内容：

1.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质权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2.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权未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

3.出质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的股权，且权能完整，未被人民法院依法冻结。

4.出质股权所在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

5.股份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质押权的标的。

6.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因提交材料实质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产生的经济纠纷和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负责。


出质人签字（盖章）                质权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证明

出质人：                                                          

质权人：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                                       
委托事项：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

1. 同意□不同意□修改文件材料的文字错误；

2. 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3. 其他有权更正的事项：                     

委托有效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

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出质人、质权人盖章或签字：
年

月

日

注：1.出质人和质权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由其盖章，出质人和质权人是自然人的由其签字。

    2.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更正有关材料的权限，选择“同意”或“不同意”并在□中打√；第3项按授权内容自行填写。
股 权 出 质 登 记 审 核 表

质权登记编号：
	股权所在公司名称
	

	股权所在公司注册号
	

	出质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质权人姓名（名称）及证照号码：



	出质股权数额
	                                万元/万股

	被担保债权数额
	                                万元

	提出申请日期
	

	受

理

意

见
	受理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审

核

意

见
	审核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通知书文号
	


股权出质设立登记提交的材料

1、申请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申请书》；

2、记载有出质人姓名（名称）及其出资额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复印件或者出质人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复印件（均需加盖公司印章）；

3、质权合同；

4、出质人、质权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出质人、质权人属于自然人的由本人签名，属于法人的加盖法人印章，下同）；

5、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办理的，还应当提交申请人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
以上各项未注明提交复印件的一般均应提交原件；提交复印件的，由原件持有方核对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或签名并注明与原件一致。
注：以持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办理出质登记的，适用本规范。已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除外。
申请出质登记的股权应当是依法可以转让和出质的股权。对于已经被人民法院冻结的股权，在解除冻结之前，不得申请办理股权出质登记。以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权出质的，应当经原公司设立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办理出质登记。
申请股权出质设立登记，应当由出质人和质权人共同提出。
